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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18928.htm 商务部、公安部、海

关总署公告（2006年第57号） 为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到缅甸

、老挝投资，开展罂粟替代种植，发展替代产业，现就出口

经营者向缅甸、老挝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有关管理事项公告如

下： 一、出口经营者向经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在缅甸、老

挝投资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（以下简称境外中资企业）出口

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中所列易制毒化学品的，须根据

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和《向特定国家（地区）出口易

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的规定逐

单申领“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”。 二、出口经营者向

境外中资企业出口《规定》附件1《向特定国家（地区）出口

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》所列第43-58项易制毒化学品且为境

外中资企业生产自用的，可采取年度计划审核制度。出口经

营者应于每年第四季度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上报次年

向境外中资企业出口上述易制毒化学品的出口计划（包括品

种、数量、用户、用途、报关口岸、运输途径等）。该计划

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省级公安部门初审合格后报商务部

，商务部会同公安部进行国际核查后核准。 三、出口经营者

实际出口前，仍应按规定逐单申请出口许可。商务部在年度

出口计划范围内核准并通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为企业办理“

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”，企业凭证在指定口岸办理海

关手续。 四、出口经营者须建立有关易制毒化学品出口台帐



，详细记录对缅甸、老挝的出口情况，并保留相关单据至少

两年备查；同时，每年第一季度应将上一年度对缅甸、老挝

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情况汇总上报商务部。 五、各级商务主

管部门会同公安、海关等有关部门负责对上述出口经营者易

制毒化学品出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有关结果应及时上报商

务部，并抄报公安部和海关总署。 六、对于出口经营者违反

国家有关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规定或本通知有关规定的，商

务部将要求其限期整改，视情取消已批准的年度计划并暂停

新年度计划申请的受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